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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
 ̂ eei  
^
s
 

#
1
^

审
，麻*
、箕
月.十
九
號.-

inn
—̂

^
^
^
^

1

9

S

 

小
報
價□
本
埠
派
剤
母 

一月收訊七̂
丘
苔
抵
不 

一
到
贴
郵
禀
書
上
母
月
欣 

一銀窟 
ZL 奨
圏
备
埠
及
美 

一叫毎，-r

收
淚
金
九
元T

 

一毫五半牛一&
元
三
個
月 

一
貳
元
匕
五
豈
月
一
兄
中 

一
國
及
外
國
毎
年
收
英
金 

一一 拾
五•兀％
.

拜
日
外
商 

一
按
日
呈
闊
無
論
取
閹
久 

一
飢
報
資
白
批
点
色
兩
立 

一 閱
恕
不
奉
呈

本
報
司
理
部
敗

〔兄
期
四)

悪

鬢

ilal
—

一一®^s

沙
4

. 

电=
^
^
酔 

融
尹
凝■ 

驚？  
3
尊  

&

 
途 

.Q
尊®
機
门

雲

埠

實

業

公

一

 

.
倩

名

列

：

錦
補
碌 

達
權
社
二
百
五
拾
元 

雲
埠 

一
致
公
堂
壹
千
五
百
元 

達
權
科
銀
参
百
元 

「
近
党 

致
公
常
銀
五
百
元 

卡
技
利

*
 罐
社
二
百
零
±: 元 
一 

衾
巴
崙 

達
儷
社
二
百 

M.十
元 
一 

• 
滿
地
可 

致
公
堂
銀
壹
百
元 

都
城 

" 

達
權
社
一
百
五
拾
元
一 

域
埠 

致公總堂二百一一七元 

達
權
總
社
三 1
 十五一元 

党
近 

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元 

勝
卡
頓
，

達
權
社
壹
百
元

縫

號

务昌55^^

i
n
 

丁

<:;;&
 

'<,;y  

>I'
H..， 

'■■•-■'
51'? 
号

咋
^

N

田
 
伊

务
/

？

：

i

勧

一
逊

^^^55^

 

不

同

一^^w
illiill

 

68̂
8|18̂

8̂
@̂

83683̂
^̂

333003@
3̂

务T̂
^̂

^̂
Ball̂

^assasH
M
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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